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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社
論
說 

總
統
間
題
之
我
見

(
鈞
衡)

自
徐
世
昌
退
位
復
、
天
津
國
會
議
貝
S

擁
黎
元
洪
復
任
 

廣
州 

非
常
國
會
議
員
 

仍
擁
孫
而
拒
藜
一
，吾
人
對
於
雙
方
之
爭
持
 
心 

雙
方
之
主
張
 
山
謂
不
能
鮮
决
現
時
局
之
紛
料
者
也
。何
則
孫 

之
総
統
一
出
於
非
常
之
選
舉
一 
旣
云
非
常
選
舉
 

則
國
曹
人
數
 

。。不
足
法
定
可
知
。
旣
不
足
法
定
人
數
之
國
會
一
即
不
能
執
行
 

國
會
之
完
全
任
務
。無
完
全
執
行
任
務
之
國
會
。一，其
選
擧
之
效
 

力
A

赤
等
齢
零
。。可
知
孫
文
之
総
続
資
格
。：實
不
配
代
表
中
華
 

民
國
之
元
首
工
更
可
知
:
此
足
証
明
廣
州
非
常
國
會
之
擁
孫
号
 

係
 
一 
黨
系
之
臭
味
 
完
亮
全
全
不
算
是
小
華
民
國
之
正
式
歸
統
。 

又
奚
待
言
。一
至
於S
 
元
洪
之
復
職
問88。。、

似
乎
無
可
爭
軌

00 

(
記
看
前
已
論
之
)
惟
黎
因
於
民
國
六
年
間
:
輕
於
棄
職
、視
人 

民
付
託
之
重
任
X

簿
於
敝
麗
一
亦
自
行
喪
失
其
総
統
資
格
x

雖 

日
武
人
之
脅
迫
 
究
其
實
:
按
之
國
存
與
存
國
亡
與
亡
之
大
義
 

00藜
氏
亦
不
能
辭
其
咎
•
今
天
津
國
會
雷
員
之
擁
黎
。亦
純
乎
 

一
種
感
情
之
作
用
、
恐
亦
無
法
以
杜
悠
悠
之
口
。"
而
平
南
方
之
 

反
抗
聲
;
則
中
国
仍
然
處
於
不
可
収
拾
之
地
位
也
.
八
惟
驟
観
之 

。
擁
黎
着
。。理
智
上
似
勝
於
擁
孫
、-
然
以
嚴
格
上
律
之
.
。亦
未
 

見
其
恰
當
一。無
己
中 *

民
國
之
總
統
問
題

—必
經
過
 - 
種
選
舉
 

之
合
法
書
X

由
舊
國
會
讓
員
諸
公
。。自
由
集
會
一。完
全
足
法
 

定
人16  

.0,
   

執
行
鼠
權
時
。而
選
學
中
單
民
國
之
臨
時
繪
統
？
斯 

時
之
臨
時
   

@
統
屬
於
黎
:
或
屬
於
黎
以
外
之
人
。"
鳩
可
聽
舊

81  

會
議
員
諸
公
良
心
上
之
主
張
g

則
南
方
之
孫
無
所
藉
口
。，即
北 

方
之
黎
3
0
因
此
或
得
再
選
爲
總
統
A

較
諸
單
獨
直
接
請
黎
復
任
 

00 
更
爲
順
理
成
章
。。不
過
多 
一 
層
選
舉
之
手
 e
耳
C
0
何
以
故
 

00 

舊
國
會
議
員
選
舉
總
統
之
特
權
、
係
約
法
之
所
賦
與
來
國
會
議 

員
行
使
約
法
上
賦
與
選
舉
總
統
之
特
權
3

無
論
任
何
方
面
何
黨
 

人
。。不
得
誓
議
之
。。豈
不
遠
勝
於
現
在
之
擁
戴
也
耶
-C
况
且
孫
 

文
之
北
伐
。。藉
討
徐
之
非
法
 

88統
爲
號
召
;
今
徐
已
退
位
;
非 

法
總
統
己
消
减
6

則
孫
之
北
伐

C

現
已
不
成
間
題
。。如
其
甘
冒 

不
蓮
一C
稱
兵
好
戰
。。直
是
爭
嬉
奪
利
之
徒
。。實
非
有
眞
心
愛
護
 

國
家
也
-
壹
旦
舊
网
會
議
員
完
全
行
使
職
權
一
舉
出
 
一 
臨
時
之
 

合
法

81

統
"
。孫
猶
不
退
位
二
國
會|6

員
諸
公
；
亦
振
振
有
詞
" 

恐
孫
亦
無
以
自
解
也
X

盖
國
會
者
)
代
表
民
意
也
：
以
代
表
民 

麼
機
關
之
澧
舉
臨
時
合
法
樹
統
、
即
我
國
民
五
萬
萬
同
胞
共
同
 

一
公
認
之
中
華
民
國
元
首
』
苟
使
有
人
反
抗
中
華
民
国
之
一
冗
首
。 

即
是
反
抗
中
華
民
國

SB

民
全
體
.-
可
以
與
國
民
共
棄
Z
9

聲
討

S
®域

多
利

二
三
百
 

等
七
十
五 

—
06

八 

等
十
八
元

二
，

七
 

寺
廿
五
圓

本
公
司
自
中
國
褰
絲
苗

一
宣
右
白
一，：靈米 

價
格
簷 
廉所 

之 
米
必
擇
新
凰
上
等

而
買
如
蒙 

請
由
電 

知
定
委 

入
踵
門

光
顧 

話
通 

經
紀 

諭
見
或
函
賜

定
然
如 
|>
  ■

奄
丕
路
米
偈
啟

雲
高
華
啟
行
日
期

俄
國
皇
后 

日
本
皇
后 

亜
洲
皇
后

五
月
十
八 

六
月
壹
日 

六月十五一

」
千y^l \
 

U

順 
亲

-8

坎
拿
大
皇
后 

六
月
开
九
號
開
行 

澳
太
利
皇
后

柒
月
开
七
號
開
行 

芻
總
司
理
司
徒
旄
謹
佈

本
号
特
勃
到
男
靴 
一 千
式 

百
對
每
對
沽
價
五
元
五
毫
與 

六
元
黃
色
黑
色
四
添
式
出 

街
用
兩
要
式
做
工
用
此
等 

靴
耳
年
餘
每
對
沽
價
十
元
與 

十
半
元
新
式
婦
女
春
天
靴
亦 

一 齊
辨
到
請
爲
留
怠
是
荷

本
店
司
理as

口 
表

至
香
港

戰
和
皇
后 

稅
滿
提
高

二
百
九 

十
三
元

五 元
川

四

五兀
十
匕
元

五
滿
提
高 

元
一
百
元

元
六
十
元

紊

普

表

 

本
報
價
目
本
埠
派
到
 

第
月
収
銀
七
霜
五
若
. 

派
不
到
貼
郵
票
寄
上
 

每
月

IR龈
賣
元
英
屬
 

各
申
及
堯
國
毎
年
収
 

英
金
九
元
七
专
五
半
 

年
五
元
三
個
月
二
元
 

七
五 
一
月
一
元
中 ®
 

反
外
國
每
 *
«
英
金 

十
二
元
除
禮
拜
日
外
 

皆
撩
日
星
閱
無
論
取
 

閱
久II

豊
均
先
惠
 

空
函
定
H

韻
不
奉
呈
 

本
報
司
理
部
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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